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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卫函〔2024〕 44号

关于市人大代表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

序号 18 建议答复的函

区督查室：

市人大代表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关于“建议对公

立医院全额拨款，回归公益属性。一是各级政府落实公立医院

基本建设，设备购置、重点专科发展、人才培养及离退休人员

经费；二是医务人员收入纳入财政全额保障。”（序号 18）收悉。

经认真研究并综合区委编办、区财政局等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我区公立医院的划分依据

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

的指导意见》，第三大点第九小点“细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

单位”，我国已明确“承担义务教育、基础性科研、公共文化、

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，不能或不宜

由市场配置资源的，划入公益一类；承担高等教育、非营利医

疗等公益服务，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，划入公益二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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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我区已在各街道设立 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均为公益一

类事业单位，承担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

服务，已满足周边群众的服务需求；而且 2 所公立医院收入均

来自财政拨款和公共服务收费，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，与公

益一类事业单位设置政策规定不相符。此外，周边市及县（市

区）公立医院均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。公立医院通过提供社会

服务并收取费用，医护人员按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管理，绩效

工资总量不予限制，若完全由财政拨款，反而不利于提高运行

效率。

二、我区对公立医院招聘工作提供编制保障

目前我区有 2 家公立医院。其中，江海区人民医院核定编

制 199 名，现有事业编制人员 136 人；江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

核定编制 135名，现有事业编制人员 87 人。2021 年-2023 年，

我区每年开展 5 场公开招聘，共启用 133 名编制用于 2 家公立

医院招聘，其中江海区人民医院 78 名、江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

55 名。目前我区公立医院编制使用率为 66.8%，我局积极推进

编制使用工作，加强与区委编办、组织部门沟通，根据公立医

院提出的用人需求，全力保障编制使用，同时联合组织部门加

大招聘力度。2024 年，我区启用公立医院 28 名编制用于广东省

事业单位 2024 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。

三、我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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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现有文件规定，公立医院为公益二类管理，列入财政

差额拨款事业单位。为做好我区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建立

科学合理的财政补偿机制，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质，保障公立

医院稳定、持续、健康发展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区委、区政

府工作部署，区财政积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，加大公立医院投

入力度，设立“现代医院管理专项资金”，用于区公立医院基

本建设和设备购置、重点学科发展、人才培养、离退休人员费

用和政策性亏损等六项投入，同时积极创新政府投资模式，利

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区人民医院升级改造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2024 年 3 月江门市人社局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《江门市深

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实施细则》（江人社发〔2024〕44 号），

全面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。该实施细则适应现代医院管理

制度需要，与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”联动改革相衔接，落实

“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，允许医疗

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”

要求，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，建立适应我区医

疗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，强化公立医院公益属性，调动

医院和医务人员积极性，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，促进我

区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均衡发展。



— 4 —

我局将结合我区实际，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

方案，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，建立“多劳多

得、优绩优酬、绩效优先、体现公平”的考核分配机制，在确

保整体队伍稳定的前提下，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总额与绩效考

核得分挂钩，分配向关键岗位、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工

作人员倾斜，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促进

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。

此复。

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局

2024 年 4 月 17 日

联 系 人：郑凤平

联系电话：0750-3861820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委编办、区财政局。


